（一）项目概况
1、2026年度实训场地维修维护项目包括：已建成的建筑物进行拆改、翻修和维护，内外墙维修加固，抗震加固，下水管道改造，水管电路安装维修，防水补漏，各类型门窗安装维修，玻璃装配，消防设施安装维修，各种类型木工装修，各类型油漆粉刷维修，地面维修开挖回填，砌筑装修，瓷砖装修，石制装修，抹灰涂料装修等装修工程。
2、工程质量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规定的质量合格标准；工程质量等级应达到合格等级。
3、属于有图纸的2026年度实训场地维修维护项目，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施工图纸、说明文件或国家建筑工程规范、规程和标准进行施工，并接受采购人代表的监督。
（二)技术要求
1、结算要求： 
1.1成交供应商应严格如实申报各分项零星维修工程竣工结算，结算金额 = 实际工程量的结算价×综合折扣率。结算价编制依据为《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江西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指引》2013年、《江西省房屋建筑及装饰工程消耗量定额及统一基价表》2017年、《江西省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单位估价表》2017年、《江西省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单位估价表》2017年、《江西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2017年，如国家或江西省有新的定额或计价规范，以最新的文件为准进行计算。因供应商高估冒算导致项目审核增减绝对值差超出送审金额5%以上部分的核增减费用由供应商承担（取费标准参照江西省财政厅赣财办〔2022〕20 号文件《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升级财政投资评审第三方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执行），审减额超出10%以上，全部的审计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1.2 其他要求： 
（1）清单计价规范、定额中没有适用也没有类似项目特征的项目，且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信息价格缺价的，由采购人、成交供应商根据工程资料、计量规则、计价办法和通过市场调查等取得有合法依据的市场价格确认该零星项目的综合价格（含人员、材料、机械设备、利润等）。 
（2）材料综合单价参照维修项目实际发生时同期的《南昌市建工程造价信息》价格，信息价中没有的由采购人、成交供应商在工程实施前共同进行市场询价进行定价。因应急抢修发生的材料损耗，成交供应商应先使用采购人认可的材料进行抢修，在该项工程实施后 5 个工作日内由采购人、成交供应商共同进行市场询价进行定价。
2.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2.1 本项目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允许转包、分包，否则采购人有权没收履约保证金，情节严重的将终止合同。 
2.2 负责办理法律法规规定应由供应商办理的有关手续并积极协助采购人办理相关手续。
2.3 派出专人（专人的联系方式如有变更应及时书面通知采购人）负责与采购人对接，协调和处理施工中的有关事宜。
2.4 按国家行业等现行规范和标准及有关图纸资料组织施工，按期保质保量完成承包范围内的全部工程。
2.5 编制有关工程技术资料，并及时报送交采购人批准，做好工程质量和安全文明施工等工作。
2.6 施工过程中，如设计有误，应于 4 小时内及时通知采购人处理，供应商无权擅自变更设计。
2.7 每项工程竣工后提出验收申请，向采购人提供办理验收备案和项目结算评审所需材料。
2.8 供应商参加施工的人员、工种必须按国家或行业规定持证上岗，并办妥工程所在地有关用工手续。供应商须负责为劳务人员按国家有关规定承担应当缴纳的各类社会劳动保险费用，办理工伤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并交由甲方存档。
2.9 供应商应按有关规定，严格安全防护和遵守安全规范，统一安排，自备安全用品。如发生人身及财产损失等安全事故，一切责任均由供应商自负，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任何费用的先行垫付和后期赔付。
2.10 按工程及安全需要提供看守、维修施工使用的照明、围栏，在动力设备、高压线路、地下管线、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地段以及临时交通要道附近施工时，供应商应与采购人协商安全防护措施，经采购人同意后实施，未实施看守等保护措施的供应商不得开始施工。
2.11 供应商在未腾空和继续使用的建筑物内施工的，应制定专用安全和防火措施等防护措施，以确保建筑物内财产和人身安全。如发生人身及财产损失等安全事故，一切责任均由供应商自负，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任何费用的先行垫付和后期赔付。
2.12 供应商按要求为参与本工程施工的人员购买保险，在本工程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安全事故和供应商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事故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和赔偿责任全部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任何费用的先行垫付和后期赔付。
2.13 当学校有实训场地维护改造项目需实施时，供应商项目负责人在接到采购人电话通知后半小时内必须做出实质性响应，两小时内必须到现场勘查并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在实训场地维护改造项目施工过程中，项目负责人每天须到现场对该项维修工程的进度、质量进行现场管理至少一次，如有特殊情况无法到达工地现场，须提前向采购人申请并征得采购人同意；项目负责人不在工地现场的累计天数（含旷工、请假等）超过各类实训场地维护改造项目实施工期 1/2 的，采购人将对成交供应商进行处罚，每天按照合同价的千分之二处罚，以此累计计算，从工程款中直接扣除。供应商安排专业施工安全管理人员对本工程进行施工安全管理，该管理人员须全程在施工现场管理，不得擅自离开施工现场。
2.14 已竣工工程在未正式交付采购人之前，供应商应负责工程成品保护工作。
2.15 供应商负责施工场地的清洁，符合学校的要求以及环境卫生管理的有关规定。
2.16 对突发性（临时性）或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实训场地维护改造项目，供应商须做到随叫随到，及时并保质保量完成采购人实训场地维护改造项目。
2.17 供应商应确保所有进场施工的人员年满十八周岁且身体健康。老、弱、病、残、孕、家属、小孩及童工不得进入现场，否则，产生一切后果均由供应商自负。
2.18 施工期间，供应商应做好施工人员的安全文明教育，在校园内应遵守学校的有关制度要求，做到安全文明施工、文明用餐、规范停车等，施工人员应正确穿戴好防护用品，严禁穿拖鞋、硬底易滑鞋、易透鞋、赤膊、在校园内抽烟、在餐厅内喝酒、随地睡觉、乱停乱放各类车辆以及其他一切不文明行为，特殊工序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做好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严禁使用无证、不懂机电设备操作技术的人员上岗，不得影响学院师生的正常工作生活，确保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及师生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2.19 对于供应商施工人员在校园内的不安全、不文明现象，采购人师生有权对于施工存在的不文明情况或施工噪音污染等问题进行投诉及制止，在校方人员劝导、制止后，施工人员拒不改正或者屡次违犯的，校方有权对不安全、不文明现象予以100元/次的处罚（以影像资料为准），在履约保证金中直接扣除。
2.20 供应商非施工人员禁止进入施工现场，否则造成的一切经济和法律后果由供应商负责。
2.21 供应商在施工期内，施工人员要增强安全意识，做好自身安全保护，在施工场地出现大小事故均由供应商负责，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任何费用的先行垫付和后期赔付。
2.22 在施工期间，由于供应商管理不严而对第三方造成伤害，由供应商承担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任何费用的先行垫付和后期赔付。
2.23 供应商在施工期间，必须对学生宿舍楼内现有成品（如门、窗、地塑等）采取有效保护措施，若出现损坏必须在合同期内修复至采购人认可能正常使用，采购人不承担因供应商施工时成品保护措施不当产生的损坏修复费用。
2.24 供应商所有进校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属地和学校传染病防控的有关管制制度。施工期间若新发布任何传染病防控的政策或制度，供应商须无条件配合并按规定实行。供应商违反传染病防控有关规定的行为，一经查实采购人有权予以100元/次的处罚，在履约保证金中直接扣除。
2.25 建筑垃圾清运要求：因项目实施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堆放在采购人指定位置，并在堆放后3日内完成建筑垃圾清理外运及地面清洁（较大型零星维修工程由双方另行约定垃圾清运时限），若供应商未按要求及时完成建筑垃圾清运，采购人有权另请清运队伍对上述建筑垃圾进行外运处理，所产生的费用采购人有权从工程款内扣除。
2.26 供应商在各子项工程完工后，先自检自验，认为工程已具备竣工验收条件，供应商应就此提前1个工作日通知采购人进行竣工验收。如质量及竣工资料不符合合同要求标准的，采购人提出整改意见，供应商应无条件负责整改，直至符合合同质量要求，所产生额外的维修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采购人竣工验收合格后3天内，供应商应向采购人移交工程。
2.27 供应商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完成本工程项目。不得以本工程项目对外进行抵押、担保、借贷、买卖等任何负债行为，不得因其履行合同的个人行为影响采购人并要求采购人承担责任，如采购人因此承担责任的有权向供应商追偿，并要求供应商承担采购人为主张权利支付的全部费用。
2.28 进场施工人员供应商均须向采购人存档备案，供应商须确保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及甲方师生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因供应商员工产生的劳动纠纷、人身伤害纠纷等，均与甲方无关，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及费用由供应商自负，采购人不承担先行费用的垫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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